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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新聞 108-1029 

一、 個人 105年 1月 1日以後出售受遺贈取得之房屋，適用房地合一新制或舊制。 

二、 自 108年 1月 1日起，薪資收入如有符合一定條件之必要費用，得與定額減除

擇一擇優適用。 

三、 政策轉彎 公司名義補習班免營業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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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個人 105年 1月 1日以後出售受遺贈取得之房屋，適用房地合一新制或舊制 

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，個人於 105年 1月 1日以後出售因受遺贈取得之房屋，如

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，非屬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規定之房地合一稅制課稅範圍，而應

於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為財產交易所得合併申報。 

一、交易之房屋、土地係個人於 103年 1月 1日之次日至 104年 12月 31日間受遺

贈取得，且該個人及遺贈人持有期間合計在 2年以內。 

二、交易之房屋、土地係遺贈人於 104年 12月 31日以前取得，且個人於 105年 1

月 1日以後受遺贈取得。 

國稅局舉例，甲君於 103年 10月購入 A屋，後於 104年 10月過世前以遺囑將 A屋

贈與乙君，乙君於 105年 2月登記取得 A屋後，旋於 6月出售。乙君 105年 2月取得 A

屋至 105年 6月出售，持有期間雖僅約 5個月，但乙君受遺贈取得之 A屋係甲君於 104

年 12 月 31 日以前購入，符合上述第 2 點規定，故乙君出售 A 屋的交易所得免申報房

地合一交易所得稅，僅須計算房屋部分之財產交易所得併入綜合所得總額申報納稅，

土地部分則免納所得稅。 

國稅局提醒民眾，出售房屋、土地，若有不瞭解之稅捐法令規定，歡迎撥打各地區

國稅局免費服務專線 0800-000321洽詢，以維護自身權益。 

新聞稿聯絡人：審查二科侯股長 06-2298041 

更新日期：108-10-29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

 



中山通訊 108-1029 

3 

 

 

二、自 108年 1月 1日起，薪資收入如有符合一定條件之必要費用，得與定額減

除擇一擇優適用 

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表示，依司法院釋字第 745號解釋意旨，並兼顧租稅

公平及簡政便民等原則，總統 108 年 7 月 24 日公布修正所得稅法第 14 條規定，薪資

所得計算可以採定額減除或必要費用減除擇一擇優適用，並自 109 年 5 月申報 108 年

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適用。 

該所說明，依修正後之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3類薪資所得計算規定，所得人可採定

額減除方式，即以薪資收入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（108 年度為新臺幣 20 萬元）後

之餘額為所得額，餘額為負數者，以零計算。倘與提供勞務直接相關且由所得人負擔

之必要費用合計金額超過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者，所得人得選擇舉證必要費用核實自

薪資收入中減除。 

該所進一步說明，有關上述得自薪資收入舉證減除之必要費用如下列 3項： 

一、職業專用服裝費：職業所必需穿著之特殊服裝或表演專用服裝，其購置、租用、

清潔及維護費用。每人全年減除金額以其從事該職業薪資收入

總額之 3%為限。 

二、進修訓練費：參加符合規定之機構開設職務上、工作上或依法令要求所需特定技

能或專業知識相關課程之訓練費用。每人全年減除金額以其薪資收

入總額之 3%為限。 

三、職業上工具支出：購置專供職務上或工作上使用書籍、期刊及工具之支出。但其

效能非 2 年內所能耗竭且支出超過一定金額者，應逐年攤提折

舊或攤銷費用。每人全年減除金額以其從事該職業薪資收入總

額之 3%為限。 

該所最後表示，上開修正規定追溯自 108年 1月 1日施行，民眾於 109年 5月申報

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即可適用，所得人如有前述 3項與提供勞務相關且由所得人負擔

之必要費用支出，可蒐集相關證明文件，俾採最有利之方式辦理綜合所得稅申報。 

民眾如有疑問，可撥打免付費電話：0800-000-321，將有專人為您服務。 

新聞稿聯絡人：大屯稽徵所綜所稅股 何小姐 

聯絡電話：（04）24852934轉 222 

更新日期：108-10-29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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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政策轉彎 公司名義補習班免營業稅 

2019-10-29 00:03 聯合報 記者沈婉玉／台北報導 

 
公司組織的補習班免課營業稅，並回溯至一○七年元旦適用。圖為情境照，台北市南

陽街補習班。 圖／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

  補習班長期免營業稅的問題引發關注，財政部一○六年七月發布解釋，一

○七年元旦起未立案及公司組織的補習班，收取的補習費都要課徵營業稅並

開立發票。不過，時值選前免感時刻，新規定在補教界壓力下暫緩實施，財

政部昨天重新解釋，公司組織的補習班免課營業稅，並回溯至一○七年元旦

適用。 

  二年前補習班「狼師」問題引發討論，也讓外界注意到補習班免營業稅

的問題。當時立委認為，補習班是依據卅年前的解釋令免營業稅，但現在考

公職、補電腦、英文等補教業經營規模大、收入高，甚至還相繼掛牌上市，

時空背景已完全不同卻仍免營業稅，有租稅不公的疑慮。 

  在當時輿論壓力下，財政部與教育部會商後發布新解釋令，立案補習班

收取的教育勞務費維持免營業稅，但未登記立案的補習班，以及以營利為目

的公司組織的補習班，收取的補習費收入要依法課徵百分之五的營業稅。 

  賦稅署官員當時解釋，為提高國民教育水準，減輕受教育者的負擔，依

法學校、幼稚園與其他教育文化機構提供的教育勞務，免徵營業稅。成立公

司組織的大型補習班，是以營利為目的，脫離單純「教育」的範疇，因此要

課營業稅。 

  不過解釋令一出，引發補教業者反彈，認為同樣經營補習班，以個人名

義或公司名義設立的稅負卻不同，會造成不公平競爭。專家也認為，營業稅

本質上是消費稅，最終由消費者負擔，課稅轉嫁恐使學費漲價，影響學生的

受教權。在教育部建議下財政部決定緩課，兩部會研商後，又決定不課了。 

  財政部官員指出，營業稅是無論收入多寡都要課，收入高低是所得稅範

疇，新解釋令是回歸教育勞務免稅的立法意旨。雖然不課營業稅，補教業賺

錢仍要依組織型態不同課綜所稅或營所稅，國稅局都會掌握。 

 【2019/10/29 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
 

 

http://udn.com/

